[bookmark: OLE_LINK10]附件1：
进一步加强校园空调设备使用管理措施
(征求意见稿)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》和《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》。为深入贯彻国家以及上海市关于加强空调负荷调控、统筹促进电力安全保供和节约用电实施文件精神，积极响应市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工作部署，上海海洋大学进一步加强校园空调设备使用管理，旨在推进节约型、绿色低碳校园建设，确保电力资源的安全稳定供应及高效利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使用原则
‌   遵循“科学使用、节能降耗、安全运行”原则，提升全校师生对空调负荷管理的认知度与参与度，明确节能是全体师生的共同责任。
二、具体措施与要求
‌（一）实施综合能源管理‌
学校建立以公共建筑为重点的综合能源管理体系，通过智能化、差异化的负荷监测调控设备，实现对校内空调设备的远程监控与智能调度，优化空调使用策略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。
‌（二）温度控制标准‌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》，夏季制冷温度设定不得低于26℃，冬季制热温度设定不得高于20℃。室内外温差原则上控制在8-10℃范围内，以减少能源浪费并保障人体健康。
‌（三）文明使用要求‌
1.‌节能习惯‌：师生需强化资源节约意识，使用空调时提前关闭门窗，确保空调使用效果。严禁开着门、窗使用空调。
2.‌智能管理‌：为避免“人离忘关空调”等浪费现象，学校将依托智能监管平台，在每天02:00、11:30、16:30、18:30、22:00、24:00等时段自动停机（可能因信号传输不稳定有个别延迟）。如仍有使用需求，可自行重新开启空调。
（四）后续将根据学院情况设定学院用能定额指标，予以考核和奖惩。
三、特殊使用空调处理‌
‌   （一）自然通风问题：因建筑物设计原因无法自然通风的房间，由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审核同意保持空调使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5]‌    （二）温度特殊要求：因重要设备需常年保持相对恒温的房间（如使用大功率设备实验室、仪器室、冷库、药品保存室等），由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将相关设备参数和使用情况备案，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，报后勤与基建管理处。
特殊情况参照《上海海洋大学能源使用管理条例》执行。
‌（三）‌故障处理‌：空调设备出现故障后（如异响、制冷制热异常、电线焦味等），应立即停机并向物业或空调维保单位报修，严禁自行维修。




上海海洋大学特殊使用空调申请表
	所属学院
/部门
	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房间号
	
	特殊使用原因
	

	房间具体情况
	需注明房间面积、使用功能、参与空调使用人数，房间内高耗能设备、特殊需求相关设备功率、参数等要素。
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申请使用时段和温度
	 （ ）不控温  （ ）不限时    其他：

	学院（部门）意见
	
二级学院（部门）公章    领导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意见
	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领导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后勤与基建管理处意见
	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领导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
	


校节能与环保办公室：第九小区裙房A076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    联系方式：
